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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银业”或“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6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
员，对《问询函》所询问题，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2019 年末你公司多次向供应商发出催款催货函。 根据供应商回函情况，你公司采用单
项计提方法对预付供应商货款转入的其他应收款分别按 60%和 100%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请
结合供应商回函具体内容，说明按 60%和 100%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原因。

公司回复：
（一）公司向供应商发出催款催货函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26 日向公司 30 家主要供应商发出催款催货函，第

一次发出的催款催货函，其中：19 家供应商无回函，11 家进行了回函；第二次发出的催款催货
函，其中：15 家供应商无回函，15 家进行了回函。

（二）根据上述供应商回函情况，公司对上述部分供应商其他应收款分别按 60%和 100%计
提相应的坏账准备原因如下：

个别供应商涉诉，银行账户冻结，经营陷于停顿，或多次发函催款催货，供应商无回函的
（如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公司、郴州市联祥贸易有限公司、永兴县长鑫铋业有限责任公司、永
兴县富兴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其后续供货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其预付款项回收风险较高，基于此，公司将该五家公司的预付款项重分类至其他应收
款的并根据余额按 6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773,276,325.23 元。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向供应商发出催款催货函，根据部分供应商回函或问询情况，部分供应
商与公司往来余额存在差异（如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和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湖南晶派电子热泵有限公司、郴州市北湖区宏旭矿业有限公司、郴州市超时贸易有限
公司和郴州文平矿业有限公司），对于存在回函差异的原因公司仍在组织人员进行清查，出于
谨慎性原则， 公司根据该九家供应商的回函情况与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存在的差
异，将预付账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并就差异全额按 10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745,023,033.46
元。

个别供应商因涉讼、财务状况恶化、预付账余额账龄 1 至 2 年以上且无后续供货、或催款
催货函供应商无回函、拒收或回函数据不符的供应商（如桂阳宏力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湖南
兴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郴州市致华矿业有限公司、福嘉综环科技有限公司、郴州市俊腾矿业
有限公司和郴州市骏泷贸易有限公司），公司预计无法收回，供应商的情况公司仍在组织人员
进行清查， 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该六家供应商的预付账款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并按
10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64,240,664.53 元。

二、年审会计师因无法获取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可用于偿还占用你公司资金来源的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占用资金能否归还。 请说明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认为能够妥善解决资
金占用问题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公司未对该笔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自上述资金占用事
项发生后，公司一直与实际控制人协商占用资金的归还事宜，通过与实际控制人积极磋商，努
力推进其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回收工作，实际控制人也一直在全力配合公司制定还款方案。 公
司和实际控制人都认为能够妥善解决实际控制人的资金占用问题，且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基
于此，公司认为，实际控制人占用的资金能够全部收回，无需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 公司及控股股东已与 19 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达成了合计
101,393.43 万元的债务转移协议，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全部达成解决方
案，上述债务转移协议已经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公司管理层将
积极推进公司司法重整进程，尽快争取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公司司法重整被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后， 公司及控股股东通过与债权人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
议》正式生效，公司对债权人的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代为清偿，公司就标的债务不再向债
权人承担清偿责任。 因此，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认为能够妥善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是合理的。

三、年审会计师无法判断你公司对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的真实性、完整性，无法判断你公
司其他应收款中是否涉及财务资助、对外担保。 请说明你公司核查其他应收款中不涉及财务资
助、对外担保等事项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公司 2017-2019 年与主要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的真实性、完整性合理分析
2017-2019 年度公司从主要供应商业务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品种 2017年采购额 2018 年采购
额 2019年采购额

永兴县长鑫铋业有限责任公司 银、含银物料 28,264.40 14,619.27 6,206.36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银 68,947.05 65,845.51 29,512.62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银 73,710.07 71,742.80 37,388.33
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公司 铅精矿、银 28,227.20 29,013.89 0
郴州市联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银 0 13,203.21 10,706.10
永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银、含银物料 14,385.11 37,088.09 0
永兴县富兴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银、含银物料 36,207.31 48,870.53 1,291.81
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铅精矿、银 9,862.64 48,807.66 61,840.29
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铅精矿、银 11,329.19 71,710.73 74,491.21
永兴和盛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银、含银物料、粗铅 59,159.83 40,175.00 1,351.92
郴州市超时贸易有限公司 铅精矿 14,018.15 9,870.62 0
湖南晶派电子热泵有限公司 铅精矿、银 11,763.64 0 0
郴州市俊腾矿业有限公司 铅精矿 5,794.12 12,435.27 0
郴州市北湖区宏旭矿业有限公司 铅精矿 16,776.14 0 0
郴州市骏泷贸易有限公司 银 17,633.24 3,753.98 0
BOLIVIA�JIANGBO�MINING�S.R.L 铅精矿 73,716.49 292.54 0
LICHENG� INTERNATIONAL�
INDUSTRY�S.R.L 铅精矿 1,627.08 5,454.32 670.19

合 计 471,421.66 472,883.42 223,458.83
经核查，公司 2017-2019 年从主要供应商采购的货物均有对应的采购合同支持，支付的款

项均与采购货物相关，2017-2019 年公司从上述主要供应商的采购业务及其往来的是真实的、
完整的。

（二）2019 年期末存在涉及供应商大额的其他应收款的原因
2019 年公司受大股东资金占用影响，经营陷入困境，公司对供应商往来情况进一步核查清

理，发现预付供应商货款存在以下三种情况：其一、个别供应商涉诉，银行账户冻结，经营陷于

停顿，或多次发函催款催货，仍不正常履约，其后续供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预付款项回收
可能性大幅下降，基于此，公司将部分供应商预付款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其二、2019 年
下半年公司向供应商发出催款催货函，根据部分供应商回函或问询情况，供应商与公司往来余
额存在差异，对于存在回函差异的原因，或者个别供应商预付账余额账龄一年以上，公司仍在
组织人员进行清查，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部分存在差异或账龄一年以上的供应商预付账款
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其三、于 2019 年下半年对子公司个别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并预付
货款，但截至 2019 年末供应商在供货期限内仍未供货，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将其预付账款余
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

2019 年末预付账款余额转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款项性质 金额
1 账龄 1-2年以上 11,521.74
2 供应商在供货期限内未供货 10,795.00
3 供应商涉及诉讼 385,210.00
4 账面余额存在差异 7,032.70
合 计 414,559.44

（三）公司向上述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供应
商预付大量账款具有合理性

公司系贵金属冶炼加工企业，行业的特殊性，销售需预收客户货款，采购亦需预付供应商
货款，且在货物运输、取样结算上又存在一定周期，故公司大额预付供应商货款及年末预付款
项余额较大的情况一直客观存在。 公司处于有色行业链条末端，自 2016 年开始介入矿山采选，
但不足以形成自给原料储备，公司铅精矿及含银物料等长期依赖供应商采购；2017 年后，公司
2000t/A 白银清洁冶炼改扩建工程的投产，对粗银原料需求量大幅提升，而公司由于电解铅的
产能限制，自产阳极泥产量不能满足本公司对粗银原料的需求，为适应电解银产能变化，公司
粗银原料亦主要依靠向供应商采购取得。

公司长期大量采购铅精矿、粗铅、阳极泥、粗银等原料，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均对
预付货款有所约定： 如采购粗铅约定买方在提货的当日根据上批货物品位或摸底品位预付相
应货款，结算后多退少补；采购阳极泥约定合同签订后，需方须在合同签订日预付款项到供方
指定的账户作为订货保证金，合同签订后，需方须在提货前再付供方货款到供方指定的账户后
方可共同取样、计量；以供方临时化验结果作为对需方进行临时结算，预付货款不足时，需方必
须支付给供方结算货款后方可提货；采购银原料约定先款后货。 另外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合作内容中约定：1、供应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本公司生产提供
原料供应；在供应商优先保证本公司原料供应及资金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公司可以应供应商要
求对供应商采购铅精矿、粗铅、阳极泥、粗银等提供资金支持。 2、供应商供应公司原料应保证公
司对生产原料的品质要求，即高银品位、高附含金属，以满足公司白银为主业，多金属综合回收
的优势定位。 3、公司预付供应商原料采购款，供应商对逾期未使用资金供应商应及时退还本公
司。 从以上合作条款及合同内容来看，公司为保证生产原料供应，稳定供应渠道对部分战略合
作供应商采购原材料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同时也对部分供应商预付了原材料款以保证合同
的履行客观存在。

2018 年国内环保监管趋严，部分矿山、冶炼企业关停，市场冶炼企业原料供应严重不足；加
上国家资管新规出台，大股东质押率较高，部分银行出现抽贷现象，供应商对公司后续付款存
在质疑，出于自身财务安全保障，供应商要求公司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此外公司部分铅精矿、
粗铅、贵铅已经质押银行机构办理融资，出于同样考虑，银行不允许公司使用质押物料，使得公
司 2018 年以后在采购原材料处于弱势地位，故而大幅提高预付货款，上述情况均是造成公司
预付账款余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及核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不涉及财务资助、对外担保等事项。
四、2019 年年度报告保留意见涉及公司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合计 43.02 亿元， 占期末总

资产的 42.46%；针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5.86 亿元，占净利润绝对值的 36.47%。 年审会
计师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
判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的具体原因及相关依据。

会计师说明：
（一）关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我们因以下三方面事项对金贵银业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相关事项对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1、实际控制人大额资金占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实际控制人曹永贵金额为 101,383.67 万元，系

曹永贵通过公司部分供应商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表明金贵银业公司内部控制的运行是无效的。
金贵银业公司未对该项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曹永贵通过金贵银业公司债
务转移清偿 12,000.00 万元，并拟采取措施归还余款。

对于该保留事项，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曹永贵本人可用于偿还占用金贵银业公司资金来源
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我们无法判断曹永贵占用公司资金是否能够收回，也无法确定金
贵银业公司对上述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账准备是否适当，以及该事项对金贵银业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9 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2、预付供应商货款列报和可回收情况
金贵银业公司与供应商之间资金往来较大，款项可收回性下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将预付供应商款项在预付款项列报为 61,140.53 万元，在其他应收款列报为 414,559.44 万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58,577.85 万元)。

对于该保留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公司对相关供应商业务及其
往来的真实性、完整性、商业逻辑的合理性和该等供应商与金贵银业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其财务报表列报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相关坏账准备
的计提是否充分、合理，以及该事项对金贵银业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9 年
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3、诉讼事项和对应预计负债计提
由于金贵银业公司资金流动性困难，面临着较大的债务清偿风险、供应商保理业务连带清

偿风险及供应商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到期支付风险等，公司在 2019 年发生了大量诉讼事项。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贵银业公司已计提与诉讼事项相关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72,168.74 万
元。

对于该保留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金贵银业公司的供应商保理
业务及供应商信用证福费廷业务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商业逻辑的合理性，无法判断因对外担
保和各项债务违约等事项引发的诉讼赔偿责任以及该等事项的完整性， 也无法判断金贵银业
公司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 合理， 及其对金贵银业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9 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的具体判断依据及合
理性

1、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规定：
“第五条 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注册
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 (一 )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
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
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 )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
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

“第八条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 )� 在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二)� 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是认为未发
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

“第十四条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下列方式确定其影
响： (一 )� 如果未发现的错报 (如存在 )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
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二)……”。

2、形成保留意见的具体判断
我们认为，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仅限于特定要素、

账户或项目，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数量是有限的，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
广泛性，且不会导致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
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相关规定，我们针对上述三个事项对金贵银业公司 2019 年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2019 年末，你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远超同行业上市公司，请补充说明：（1）你公
司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半成品、委托加工物资成本增加比例，并列示存货跌价准备测试
过程；

公司回复：
1、2019 年受大股东资金占用、公司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生产处于不饱和状态，

电铅产量由上年 81,408.32 吨下降至 52,775.89 吨，电银产量由上年 1,636.31 吨下降至 1,059.16
吨，分别下降 35.17%及 35.27%，主要产品产量的大幅下降，提高了 2019 年度的单位加工成本，
其中电铅单位加工成本增加了 30.54%，电银增加了 21.45%。

2、公司年度期末存货准备测试过程如下：（1）测算当年度主要产品以及各环节的单位加工
成本，以此作为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测试的加工费；（2）查询上海有色网年末最后一天的电铅、电
银等产品的网上报价，并扣除税金作为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测试的价格依据；（3）原材料按粗银、
铅精矿、粗铅、阳极泥、贵铅、渣料等按大类整理进行测试，库存商品、半产品、在产品按单项进
行测试；（4）依据期末网上报价扣除税金减去加工费计算出可变现单价，再乘以结存数量计算
出可变现净值，对比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测算出存货跌价准备。 2019 年期末存货跌价
准备测算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存货账面余额 可变现净值 存货跌价计提情况 存货账面价值
一、 原材料

1 铅精矿 、 粗铅 、渣
料、其他 1,551,760,974.79 1,716,597,647.58 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

价值 1,551,760,974.79

2 阳极泥 105,174,430.45 50,530,522.94 54,643,907.51 50,530,522.94
小计 1,656,935,405.24 54,643,907.51 1,602,291,497.73

二、 产成品

1 银摆件、银首饰、精
铋、其他 35,843,152.39 35,918,879.41 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

价值 35,843,152.39

2 电铅、 硫酸、AT 纳
米、阴极铜、其他 6,674,711.20 2,505,825.93 4,168,885.31 2,505,825.89

小计 42,517,863.59 0.00 4,168,885.31 38,348,978.28
三、 在产品

1 铅电解、银制品、铜
锑、其他车间 60,105,646.79 65,013,834.94 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

价值 60,105,646.79

2 银冶炼、银电解、底
吹炉、其他车间 674,444,131.28 395,305,898.09 279,138,233.18 395,305,898.10

小计 734,549,778.07 279,138,233.18 455,411,544.89
四、 半成品

1 高冰铜 、 粗铅 、烟
灰、其他 28,751,569.20 41,304,069.18 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

价值 28,751,569.20

2 贵铅、铋烟灰、其他 679,304,743.18 479,888,451.41 199,416,291.77 479,888,451.41
小计 708,056,312.38 199,416,291.77 508,640,020.61

五、 委托加工物资

1 银锭 1,385,295.75 1,385,295.75 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
价值 1,385,295.75

合计 3,143,444,655.03 537,367,317.77 2,606,077,337.26
（2）根据你公司对我部问询函的回复，你公司 2019 年没有出现产品积压现象，存货跌价系

价格下降引起，请详细测算价格对存货跌价的影响情况。
公司回复：
2019 年末铅价为 15,100 元 / 吨，较年初的 18,500 元 / 吨下跌了 18.38%；铋、锑分别由年初

的 49,000 元 / 吨下跌至 36,000 元 / 吨 ，50,000 元 / 吨下跌至 38,000 元 / 吨 ， 分别下跌了
26.53%和 24%。 经测算，2019 年末铅、铋、锑价格下跌对 2019 年末存货跌价影响如下表：

单位:元
序
号 存货项目 结存金属量 单位

2019 年末上
海有色网报
价

2018 年末上
海有色网报
价

下跌金额 下跌幅度 对 2019 年存货跌价
影响

1 物料含铅 69,957.79 吨 15,100.00 18,500.00 -3,400.00 -18.38% -237,856,482.60
2 物料含铋 755.712 吨 36,000.00 49,000.00 -13,000.00 -26.53% -9,824,256.00
3 物料含锑 3,198.67 吨 38,000.00 50,000.00 -12,000.00 -24.00% -38,384,052.00

小计 -286,064,790.60
从上表可知，2019 年期末铅、 铋、 锑价格下跌， 对 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影响金额为

28,606.48 万元。 此外，2019 年期末银、金价格有所上涨，但由于公司期末原材料自产阳极泥、在
产品银冶炼车间中间物料、银电解车间中间物料、半成品银冶炼车间贵铅等物料含银的金属成
本较高，依旧存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能。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019 年期末铅、铋、锑价格下
跌，影响了公司 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

（3） 同行业上市公司豫光金铅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53.97 亿元，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3 亿
元， 占比 2.65%； 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31.43 亿元，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33 亿元， 占比
16.96%。 请说明你公司认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存在明显异常的原因；
（4）豫光金铅 2019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3 亿元，较上期计提金额增加 52.13%；你公司该
比例本期提存货跌价准备 5.33 亿元，较上期增加 45999%。 请说明你公司 2019 年度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大幅增加，且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从上述 2019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测试情况可知，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主要在在

产品银冶炼、银电解等车间中间物料，及半成品贵铅等物料上，金额为 47,855.45 万元。 2019 年
受资金链紧张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 公司生产处于不饱和状态， 以及因国家环保监管趋
严，落实淘汰技术落后设备的要求，有色冶炼行业客观存在的“跑、冒、滴、漏”现象显现，公司银
金属量等投入产出比下降，使得期末在产品银冶炼、银电解等车间中间物料，半成品贵铅等物
料金属成本大幅增加 ,而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在剔除上述投入产出的影响，不考虑在产品
银冶炼、 银电解等车间中间物料， 半成品贵铅等物存货跌价准备，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为
5,881.28 万元，占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1.87%，较上年末增长 1,370.43%，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豫光

金铅 2019 年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占比 2.65%， 较上期计提金额增加 52.13%略有差异。 公司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豫光金铅在主营业务上存在较大差异，存货跌价准备测试方法或有不同，存
货跌价准备占比增长幅度略有差异仍在正常范围。 通过上述分析测算，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相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不存在明显异常，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是充分合理的。

（5）根据你公司对我部问询函的回复，2018 年度你公司母公司白银产量 1,636.31 吨；你公
司 2018 年报披露 2018 年白银产量 1,571 度。 请说明存在前述差异的原因。

公司回复：2018 年年报披露 2018 年白银产量 1,571.39 吨，系扣除受托加工产出白银回购后
复领用加工产出的 64.92 吨电银，而公司 2019 年报问询函回复 2018 年度公司母公司白银产量
1,636.31 吨，则是包括受托加工产出白银回购后复领用加工产出的 64.92 吨电银。

六、 因 2020 年春节早于 2018 年、2019 年， 你公司 2020 年 1 月供货情况低于 2017 年、2018
年。 请说明春节较早对你公司供销情况产生极大影响的原因及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2018 年 -2020 年公司春节放假时间安排及当月供货情况：
单位：元

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春节放假日期 2018年 2月 15日 2019年 2月 4日 2020年 1月 24日
元月工作天数 31 31 23
当月供货情况 997,682,791.37 1,186,074,834.80 231,937,647.59

从上表可知，公司 2020 年春节放假时间明显早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
后供应商已停止送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月的供货量和采购量；此外，由于大股东资金占
用、流动资金紧张以及部分供应商涉诉、经营停顿等因素，也给 2020 年 1 月的供货情况带来了
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

七、针对问题十（一），你公司回复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涉诉事项未计提的预计
负债明细 4.11 亿元，公司仅存在连带清偿责任；针对问题十（二），你公司回复称，公司不存在
因为控股股东因债务纠纷形成的预计负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 请说明存在前述差异的
原因。

公司回复：
根据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规范（示范文本）》

对保理的定义：保理是指保理商受让应收账款，并向卖方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应收账款管理、应
收账款催收、还款保证中全部或部分服务的经营活动。 保理业务是供应商的融资行为，供应商
将向公司的应收款转让给保理机构。 在供应商保理业务模式下，公司供应商和保理机构签订了
债权债务的转让协议，公司供应商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机构，由
保理机构确认对公司依法享有应收账款（债权），公司在该类保理业务融资下负有对保理机构
的债务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2019 年，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陷入困境，导致出现债券违约、借款
逾期、应付供应商货款逾期等案件，同时鉴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非标保理业务均已被资金

提供方起诉，公司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考虑到可能会对
2019 年净利润产生影响 ,出于谨慎原则，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涉诉非标保理业务及其
他业务涉诉事项，分情况按一定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诉讼进展情况计提诉讼事项的预计负债，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形：1、
已一审判决的案件根据判决结果提到的本金、违约金、利息等全额计提；2、尚在法院受理还未
判决的案件根据本公司认可的本金、违约金和利息等金额按照总额的 60%计提；3、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祥荣凯有
限责任公司开展的保理业务因有临武县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采矿权及其自身 74.30%的
股权作为抵押担保，按照约定长城资产有权将嘉宇矿业的采矿权和股权拍卖优先获得补偿，故
单独按照 30%的比例计提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因涉诉事项共计提预计负债
72,168.74 万(其中因保理业务涉诉计提预计负债 69,927.25 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涉诉事项尚未计提的预计负债共计 4.11 亿，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原告

涉
诉
类
型

是
否
已
判
决

剩余未归还
本金

计
提
比
例

应计提金额
截 至
2019-12-3
1逾期利息

计
提
比
例

应计提 金
额

计提金额合
计 未计提金额

1
联储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保
理
业
务

否 48,400,000.0
0

60
%

29,040,000.0
0

9,034,666.6
7 60% 5,420,800.0

0
34,460,800.0
0 22,973,866.67

2
雪松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保
理
业
务

否 148,582,300.
00

60
%

89,149,380.0
0

16,532,933.
23 60% 9,919,759.9

4
99,069,139.9
4 66,046,093.29

3

常嘉融
资租赁
（上海）
有限公
司

保
理
业
务

否 99,000,000.0
0

60
%

59,400,000.0
0

5,791,500.0
0 60% 3,474,900.0

0
62,874,900.0
0 41,916,600.00

4

中国长
城资产
管理股
份有限
公司湖
南省分
公司

保
理
业
务

是 356,012,563.
73

30
%

106,961,486.
25

22,527,780.
24 30% 6,758,334.0

7
113,719,820.
32

264,820,523.6
5

5

安 昇
(天津 )
商业保
理有限
责任公
司

保
理
业
务

否 36,000,000.0
0

60
%

21,600,000.0
0

3,222,000.0
0 60% 1,933,200.0

0
23,533,200.0
0 15,688,800.00

小计 687,994,863.
73

306,150,866.
25

57,108,880.
14

27,506,994.
01

333,657,860.
26

411,445,883.6
1

公司计提预计负债均为因公司供应商保理业务及公司其他业务被起诉，公司为债务人，需
承担清偿责任,同时公司董事长曹永贵为部分供应商保理提供了担保，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谨慎性原则，并结合涉诉的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所涉及被起诉事项及计提预计负债，与控股股东的债务纠纷没有关系。 故公司不存在因为
控股股东因债务纠纷形成的预计负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

八、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无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 � � � �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0-090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2020 年 9 月 5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分
别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81）和《关于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暨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
编号：2020-088）。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及补充通

知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2020 年 9 月 5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周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 1 号 10 幢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407,874,87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3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355,001,67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08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52,873,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873,7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86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5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873,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4％。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 1.00�《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鲍晨、王云芳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558,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2.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3.00�《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议案 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2�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09� 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3.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 4.00�《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5.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6.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7.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其填补回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8.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9.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10.00�《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 11.00�《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631,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1644％；反对 243,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3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委派叶菲律师和梁铭明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为本次股东大

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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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 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均统称“股东”）合计 23 人，代表股份

134,017,1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6.10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131,64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5.82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2,377,1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57%。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中，中小投资者合计 21 人，代表股份 2,377,100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0.28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2,377,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57%。

3、杨希女士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16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68%；反对 1,853,7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184%；反对 1,853,7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98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王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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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署《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0 年 9 月 15 日，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

海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纺织科技 ”） 与美国 PrimaLoft,� Inc.（以下简称
“PrimaLoft”）签订了《全球合作伙伴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在本协议期限内，PrimaLoft 指

定纺织科技作为 PrimaLoft 专有且在业界领先的、可生物降解的涤纶纬编和经编面料（以下简称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的全球独家生产供应商和指定授权地域的销售商。

2、本协议能否顺利履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履行中可能存在因政策法规、市场环
境、履约能力变化、运输条件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而导致的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此外汇率波动将对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收款金额及确认营业收
入的金额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若本协议能够顺利履行，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均将产
生积极影响。 由于不涉及具体金额，公司暂无法预计本协议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
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PrimaLoft 是全球高性能保温及聚酯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和引领者，签
署本协议将有利于促进公司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加速公司产品升级换代，减少环境污染，促
进公司未来长远发展。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0 年 9 月 15 日，纺织科技与 PrimaLoft 签订了《全球合作伙伴协议》，在本协议期限内，

PrimaLoft 指定纺织科技作为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的全球独家生产供应商和指定授权地域的销
售商，生产销售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5 年，期限届满时，
如合作双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续期。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PrimaLoft,� Inc.
2、法定代表人：Michael� Joyce
3、注册资本：10,000 法定股
4、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郡威尔明顿市中心维尔路 2711 号
5、主营业务：提供先进材料技术的解决方案，研发高性能保暖材料和面料、并对其进行产

品组合，研发可降解的合成保暖材料及面料等。
6、 公司地址： 美国纽约州莱瑟姆英美大道 19 号（19� British� American� Boulevard,� Latham,�

NY� 121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公司与 PrimaLoft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双方未发生与上述合同标的相类似的业务。
履约能力分析：
PrimaLoft 是根据美利坚合众国法律、法规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一家企业。 其作为在纤维领域

的行业上游研发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其在全球范围首先推出由 100%回收成分制成的可
生物降解的聚酯纤维面料，是行业内先进材料技术的创新者和引领者。 PrimaLoft 具备良好的信
用和较强的履约能力， 并拟在其指定网站披露本协议相关内容（指定官方网址：https://www.
primaloft.com/）。

三、合同主要内容
1、授权和许可
（1）在本协议期限内，PrimaLoft 指定纺织科技作为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的全球独家生产供

应商。
（2） 在本协议期限内，PrimaLoft 以书面形式授予纺织科技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的商标许

可，独家授权纺织科技在授权地域范围内销售和分销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
2、价格及付款
（1）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的销售价格。
（2）由纺织科技销售、分销，或纺织科技以其他方式向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供应 PrimaLoft

高性能面料，纺织科技应向 PrimaLoft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3、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

定。
4、生效时间及期限：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为 5 年，协议期满后，如合作

双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续期。
5、协议签署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 PrimaLoft 的合作将聚焦于可生物降解创新面料方面的研发、销售。公司作为在织

造、染整、后整理等方面有着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领先的针织面料企业，今后研发重点将逐渐转
向可生物降解面料的研发及创新，加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并通过与 PrimaLoft 的合作，形成优
势互补，在上游研发的基础上，利用自身核心优势和创新能力，为公司整体产品升级换代奠定
基础。 公司与 PrimaLoft 的合作旨在致力于实现公司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为 Bluesign 的认证
企业，公司将积极履行绿色环保的理念，促进公司未来发展。

2、若本协议能够顺利履行，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均将产
生积极影响。 由于目前未涉及具体金额，公司暂无法预计本协议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
会计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3、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公司因发生此类交易而对协议
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能否顺利履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履行中可能存在因政策法规、市场环境、

履约能力变化、运输条件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而导致的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此外汇率波动将对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收款金额及确认营业收入的
金额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纺织科技与 PrimaLoft 签订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
2、PrimaLoft 与纺织科技签订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的合作声明；
3、PrimaLoft 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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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建”、“发行人”或“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
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或“交建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 9月 14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张。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8.50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包销基数为 8.50 亿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25,500.00 万元。 当包销比例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如确定采
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征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后，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
换债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
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
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8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
上申购已于 2020年 9月 15日（T日）结束。

根据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公布的《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
信息。 现将本次交建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交建转债本次发行 85,000.00 万元，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共计 850 万张，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

网上发行日期为 2020年 9月 15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交建转债总计为 2,615,946 张， 即 261,594,600.00 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78%。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交建转债总计为 5,884,050 张 ，即

588,405,0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9.22%，网上中签率为 0.0070094297%。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83,944,774,280张，配号总数为 8,394,477,428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8,394,477,428。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9 月 16 日（T+1 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

果将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T+2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认购 10张（即 1,000元）交建转
债。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 / 获配比例（%）
原股东 2,615,946 2,615,946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83,944,774,280 5,884,050 0.0070094297%
合计 83,947,390,226 8,499,996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 1 张为 1 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 10 张为 1 个申购
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 4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交建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的《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

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名称：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金生
联系人： 林强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 840号
联系电话： 0991-6272850
传真： 0991-371354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号 28层
联系电话： 021-61118563
传真： 021-61118973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